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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科信税务集团是专门从事涉税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旗下拥有国内

5A 级税务师事务所（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和国际 PKF 全球网

络资源以及线上科得优税知识共享平台。拥有近 400 名注册税务

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财税精英，我们汇聚本土精英、全球智

慧，以专业和经验为客户创造财富、降低风险。期待与您共同拼

搏、共创辉煌！

 北京、重庆双总部模式

 全国28个城市设立办公室

 公司80%的经理人有国地税及四大所背景

 国际网络：全球150个国家，440 个城市

 鉴证服务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
 资产损失专项鉴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鉴证
 其他涉税鉴证

 跨境业务咨询服务

 海外运营、收购兼并、申报协助
 境外 IPO税务构架设计、优化
 特定行业税制分析和筹划
 协助关联交易咨询与合同
 跨境公司设立申报付汇一条龙
 财税共享中心设立咨询

 国内税务咨询服务

 价值链税务规划
 股权、经营架构设计与优化
 财税 IT方案优化
 财税共享中心建设
 投融资综合咨询
 并购重组财税顾问服务
 高净值人士个税管家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通时代商务

中心 C1座 2层｜2F, Building C1,

Haitongshidai Business Center,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联系我们

+86 130 5101 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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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国性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5 号

税务总局决定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自 2022 年第三季度起增值

税纸质专用发票按照调整后的防伪措施印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取消专用异型号码、复合信息防伪等防伪措施，继续保留防伪油墨颜色擦

可变等防伪措施。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的防伪效果和鉴别方法见《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9 号）附

件。

税务机关库存和纳税人尚未使用的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可以继续使用。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返回目录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335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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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 2023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税总办征科函〔2022〕24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

地特派员办事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结

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3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2〕

16 号）要求，现将实行每月或者每季度期满后 15 日内申报纳税的各税种

2023 年度具体申报纳税期限明确如下，请各地税务机关及时告知纳税人。

一、2 月、3 月、6 月、8 月、9 月、11 月、12 月申报纳税期限分别截至

当月 15 日。

二、1 月 15 日为星期日，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 月 16 日。

三、4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4 月 17 日。

四、5 月 1 日至 3 日放假 3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5 月 18 日。

五、7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7 月 17 日。

六、10 月 1 日至 6 日放假 6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0 月 23 日。

各地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申报纳税期限的，应当提前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征管科技司）备案。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2022 年 1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8338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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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民用飞机增值税适用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8 号

现将民用飞机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纳税人生产销售空载重量

大于 25 吨的民用喷气式飞机，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民用航空发动机、

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8 号）第二条、第五条、第七条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

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第一条有关规

定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12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340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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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2 年第 11 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

关税职能作用，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关税条例》及相关规定，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

行调整，具体内容见附件。

附件：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附件下载:

附件-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pdf

附 1 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pdf

附 2 部分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表.pdf

附 3 部分冻鸡产品最惠国税率调整表.pdf

附 4 关税配额商品税目税率表.pdf

附 5 自由贸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实施税率表.pdf

附 6 出口商品税率表.pdf

附 7 进出口税则税目调整表.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t20221229_3861039.htm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29702511.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043289.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239738.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401046.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612870.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0796944.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360731080830.pdf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212/P020221229510483484668.pdf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5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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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

财税〔2022〕50 号

税务总局、林草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的有关要求，

平稳有序推进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至

税务部门征收。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批准）的相关用地申请、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缴纳的上述收入，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监缴）

单位负责。划转以前和以后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

二、缴纳义务人应当依据林草部门核定的费额，按照规定的期限和程序，

向税务部门申报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

三、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并会

同林草部门逐项确定职责划转后的征缴流程，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有关规

定，依法依规开展收入征管工作，确保收入及时足额缴库。

四、税务部门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使用财政部统一

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按照税务部门全国统一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

五、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由缴费人

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草部门复核同意

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六、除本通知规定外，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

象、标准、分成、减免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http://szs.mof.gov.cn/zt/mlqd_8464/zcgd/202212/t20221226_3859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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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级税务部门要会同财政、林草部门做好业务交接衔接和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工作，及时实现征管信息实时共享，并将计征、缴款等明细信息通过互

联互通系统传递给财政、林草部门。同时，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并附文

字说明材料。

财 政 部

2022 年 12 月 13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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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印发《财政总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库〔2022〕4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

局：

为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国家财政治理效能，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财政

总会计核算，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充分发挥财政总会计职能作用，财政部根据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政府会计改革工作要求，研究制定了《财政总会计制

度》，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新制度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我部 2015 年制定的《财政总预算会

计制度》（财库〔2015〕192 号）同时废止，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向财政

部反馈。

附件：

1.《财政总会计制度》

2.《财政总会计制度》与《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

定

财政部

2022 年 11 月 18 日

附件下载:

1.《财政总会计制度》.pdf

2.《财政总会计制度》与《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

定.doc

返回目录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212/t20221221_3859081.htm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212/P020221221366063217022.pdf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212/P020230104379615051925.doc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212/P02023010437961505192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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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7.海关总署公告 2022 年第 135 号（关于执行 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等政策的

公告

公告〔2022〕135 号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公告》（税委会公

告 2022 年第 11 号），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行

调整。为准确实施，现将相关通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涉及进出口税收政策的海关商品编号申报要求

为有效实施 2023 年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进出口商品暂定税率、抗

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等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部分油品等进口环节消费税政策、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延期清单等，海关总署为非全税目适用进出口环节税收

政策的商品拆分了 10 位海关商品编号，并编制了《2023 年进出口非全税目信

息技术产品对应海关商品编号表》《2023 年进出口非全税目暂定税率商品对应

海关商品编号表》《2023 年进出口非全税目适用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政策

部分商品对应海关商品编号表》《2023 年进出口非全税目对美加征关税排除延

期清单商品对应海关商品编号表》（见附件 1—4）。有关企业进出口符合相关

税收政策规定的商品时，应按照上述对应的商品编号表申报商品编号，政策适

用范围以《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等规定的有

关内容为准。

二、关税税目、税率及规范申报查询事宜

根据《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调整的关税税目、税率内容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2023 年版）均可通过海关总署门户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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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供通关参考。

三、商品归类决定及行政裁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9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

252 号）规定，因税目调整等原因失效的商品归类决定、行政裁定清单发布于

海关总署门户网站并动态更新。

特此公告。

附件：

1.2023 年进出口非全税目信息技术产品对应海关商品编号表.pdf

2.2023 年进出口非全税目暂定税率商品对应海关商品编号表.pdf

3.2023 年进出口非全税目适用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政策部分商品对应

海关商品编号表.pdf

4.2023 年进出口非全税目对美加征关税排除延期清单商品对应海关商品编

号表.pdf

海关总署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公告正文下载链接：

海关总署关于执行 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等政策的公告.doc

海关总署关于执行 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等政策的公告.pdf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2023010410455687905.pdf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2023010410460462340.pdf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2023010410461353373.pdf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2023010410461353373.pdf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2023010410462299824.pdf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2023010410462299824.pdf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2023010410463054464.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4767815/20230104104637226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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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地方性法规

北京市

8.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

税务局关于更新《京津冀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各区(地区)税务局，各派出机构，各事业单位，市局机关

各处室;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各区税务局，第三、第四税务分局，市局机关各处

室;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河北雄安新区税务局，局内各

单位：

为贯彻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以及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要求，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相关税收工作，打造京津冀涉税政务服务改革示

范区，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

局河北省税务局以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体验为中心，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进一步增进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便利度，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根据政策

和业务变化，对《京津冀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进行更新，新增“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纳税信用复核”等 26 项业

务，删除“一般纳税人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等 5 项已取消业务，现将新版

《清单》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本市(省)辖内纳税人缴费人办理《清单》

范围内事项，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本清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特此通知。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sszc/zxwj/202212/fab6acaeaa8b4e14a0c38780424005b6.shtml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sszc/zxwj/202212/fab6acaeaa8b4e14a0c38780424005b6.shtml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13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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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9.关于进一步做好股权变更登记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查验服务工作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告 2022 年第 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

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相关

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个人转让股权个

人所得税实施联合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个人转让股权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在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

登记前，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依法在被投资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

税申报。

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行个人股权转

让信息自动交互机制。市场主体登记机关根据税务机关提供的《自然人股东股

权变更完税情况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三、本通告自 2022 年 12 月 20 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完税情况表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1 月 28 日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grsds/202212/t465240.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grsds/201412/t411676.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grsds/201412/t4116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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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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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公布 2023-2025 年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商名单的通知

沪税发〔2022〕99 号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各税务分局、各

稽查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的规定，上海市税务局委托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对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

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投标采购。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按照政府采购流程确定 9

家企业作为本市 2023-2025 年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项目的服务商（名单

见附件 1），2023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免费为使用网上办税系统的纳税人提供技

术咨询服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服务内容

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商（以下简称服务商）为对应的征管局管辖范

围内纳税人提供网上在线咨询服务、电话咨询服务、上门技术服务、培训服务、

其他延伸服务等，并为市局及对应的征管局派驻专业技术和服务人员，提供技

术和服务支撑。

二、电话咨询服务热线

本市各征管局管辖范围内的纳税人可以拨打对应的服务商热线电话，也可

以通过本市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进行技术咨询。

三、涉及的软件系统

服务商承担着全市除防伪税控系统外大部分网上办税系统的技术咨询服务

工作，服务涉及的软件系统所有权属于税务机关，包括电子税务局、网上申报、

网上认证、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出口退税申报、离境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swzsgl/202212/t465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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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管理信息系统、数字化电子发票、税收调查网上直报软件、通用开票软件

等纳税人端软件。

四、对服务商的要求

服务商应建立配套支持服务平台，呼叫中心场所和设备线路必须符合投标

时的承诺（详见附件 2），服务平台应具备技术先进性，确保支持服务平台的

服务效率和质量。服务商必须在本市设有支持服务机构，投入的专职服务人员

必须符合投标时的承诺（详见附件 2），且具有一定数量的中高级财税相关专

业资格或信息技术类职称的专职服务人员。服务商承诺接入并运行“网上办税

智能咨询服务系统”，提供有效应急预案，确保技术咨询服务工作不断不乱。

服务商的服务流程和日常用语规范可以参照《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关

于修订<12366 纳税服务热线基本工作流程和作业标准（试行）>的通知》

（税总纳便函〔2021〕72 号）的规定执行，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

务局关于印发<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商管理办法>的通知》（沪税函

〔2020〕14 号）、《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网上电子申报服务商考核细

则（试行）>的通知》（沪地税函〔2017〕15 号）的规定接受市局和对应征管

局的管理和考核。服务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税务部门规章制度，对

服务过程中涉及的纳税人资料严格保密，不得擅自查看、复制、传播所接触的

用户资料、数据。

服务商和征管局对接时，应向征管局提供所有工作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员工信息表（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学历、

职称、从事岗位、手机号）。服务商服务人员不能复用于其他项目，人员变动

须提前书面告知市局和对应征管局，并且及时替补。市局和对应征管局有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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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要求服务商更换本项目驻点人员直至满意。对应征管局对所有驻点人员及

坐席应开展业务考试，驻点人员及坐席 1 年内 2 次考试不合格的不能从事本项

目岗位。驻点人员及坐席业务考试不合格率超过 20%且整改不达标准的，视作

考试当季该服务商季度考核不合格，并上报市局。

五、对征管局的要求

本轮政府采购确定的 9 家服务商仍然是原服务本市的企业，服务对应的征

管局除长宁区、嘉定区外均有变化。各征管局应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于年底前

协助服务商做好移接交工作，于明年 2 月前完成新服务商实地考察工作，并形

成考察报告上报市局。

各征管局在日常管理中应根据市局管理和考核文件的规定，对照服务商承

诺和提供的人员名单适时组织突击检查，并组织好业务考试，配合市局做好新

服务商的管理和考核工作。同时，加强本单位税务工作人员的软件操作培训，

规范办税服务厅派驻工作，合理安排申报计划，有条不紊地实施错峰申报，避

免高峰期集中拥堵，确保每个征期的纳税申报工作顺利完成。

六、服务费用

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属于政府购买的服务，纳税人接受服务时无须

向服务商支付任何服务费。服务商完成一个季度的服务并经考核后，市局根据

考核结果向服务商支付该季度费用。

七、服务期限

本次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项目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期限三年。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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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2025 年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商名单

2. 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商承诺设施和人员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1 日

附件：

1.2023-2025 年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商名单

2.网上办税系统技术咨询服务商承诺设施和人员情况

返回目录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swzsgl/202212/P020221226335200823312.xls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swzsgl/202212/P020221226335200923445.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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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延长《关于本市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标准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 有效期的通知

沪财发〔2022〕7 号

各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各区生态环境局，市财政监督

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各税务分局、各稽查局：

经评估，《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本市应

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沪财

发〔2017〕8 号）需继续执行，有效期延长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由于机构

改革，原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职能由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承担，原上海市

环境保护局职能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承担。请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12 月 14 日

返回目录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hbs/202212/t465469.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hbs/201712/t435430.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hbs/201712/t435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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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登记 账证 征收 检查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

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公告 2022 年第 5

号

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中办、国办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有效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

行使，切实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

局令第 7 号公布、第 36 号、第 44 号、第 48 号修改）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结合长三角区域税务执法实际，制定《长江三角洲区域登记 账证 征收

检查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现予以

发布，并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

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第二批税务行政处

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的公告》（2021 年第 33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上

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发布

〈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的公告》 （2020 年

第 5 号）规定的，应首先适用“首违不罚”清单制度。

二、《裁量基准》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超过”“不满”均

不含本数。

本公告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发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212/t465502.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212/t465502.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212/t465502.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104/t457720.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104/t457720.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3.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3.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2007/t454433.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1806/t440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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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上海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的公告》（2018 年第 5 号）附

件《上海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发布

〈江苏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18 年第 8 号）、《浙江省国

家税务局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浙江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办法〉

和〈浙江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17 年第 3 号）附件《浙江

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 1 项至第 43 项、《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关于发布〈安徽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18 年第 12 号）附件

《安徽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关于

发布〈宁波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和〈宁波市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试行）〉的公告》（2018 年第 2 号）附件《宁波市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试行）》第 1 项至第 43 项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长江三角洲区域登记 账证 征收 检查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8 日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hsszc/201806/t440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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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江三角洲区域登记 账证 征收 检查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1

未按照规定

的期限申报

办理税务登

记、变更或

者注销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未按照

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

税务登记、变更或者

注销登记的。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二十元罚款，对单位处二百

元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对个

人处二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二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3.拒不改正的，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实行“一照一码”的纳税人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税务

登记的不适用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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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2

未按照规定

办理税务登

记证件的验

证、换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条，纳税

人未按照规定办理税

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

换证手续的，由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 2000 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二十元罚款，对单位处二百

元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对个

人处二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二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3.拒不改正的，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实行“一照一码”的纳税人

不适用本项。

3

未按照规定

将其全部银

行账号向税

务机关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二十元罚款，对单位处二百

元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对个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25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四）未按照

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

号向税务机关报告

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第十七条，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应当自开立基本

存款账户或者其他存

款账户之日起 15 日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书面报告其全部账

号；发生变化的，应

当自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书面报告。

人处二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二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3.拒不改正的，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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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4

未按照规定

使用税务登

记证件；转

借、涂改、

损毁、买

卖、伪造税

务登记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条第三款，纳税人

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

登记证件，或者转

借、涂改、损毁、买

卖、伪造税务登记证

件的，处二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1.未造成税款流失的，处二千

元罚款；

2.造成税款流失金额五万元以

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3.造成税款流失金额超过五万

元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5

通过提供虚

假的证明资

料等手段，

骗取税务登

记证

《税务登记管理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7 号公布，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36

号、第 44 号、第 48

号修改）第四十一

条，纳税人通过提供

虚假的证明资料等手

1.未造成税款流失的，处一千

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税款流失金额五万元以

下的，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的罚款；

3.造成税款流失金额超过五万

元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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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段，骗取税务登记证

的，处 2000 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涉嫌其他违法

行为的，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处理。

下的罚款。

6

扣缴义务人

未按照规定

办理扣缴税

款登记

《税务登记管理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7 号公布，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36

号、第 44 号、第 48

号修改）第四十二

条，扣缴义务人未按

照规定办理扣缴税款

登记的，税务机关应

当自发现之日起 3 日

内责令其限期改正，

1.未造成税款流失的，处五百

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税款流失的，处五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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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并可处以 1000 元以

下的罚款。

7

银行和其他

金融机构未

依法登录税

务登记证件

号码或者未

按规定登录

账户账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二条，银

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

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

定在从事生产、经营

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

录税务登记证件号

码，或者未按规定在

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的账户账号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其限

期改正，处 2000 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处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处五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3.拒不改正的，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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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下的罚款。

8

境内机构或

个人向非居

民发包工程

作业或劳务

项目，未按

照规定向主

管税务机关

报告有关事

项

《非居民承包工程作

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19 号

公布）第三十三条，

境内机构或个人发包

工程作业或劳务项

目，未按本办法第五

条、第七条、第八

条、第九条规定向主

管税务机关报告有关

事项的，由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 2000 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一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对个

人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三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3.拒不改正的，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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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以下的罚款。

9

未按照规定

设置、保管

账簿或者保

管记账凭证

和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二）未按照

规定设置、保管账簿

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

有关资料的。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一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对个

人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三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3.拒不改正的，或者丢失、损

毁账簿、记账凭证及有关资

料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10
未按照规定

将财务、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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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计制度或者

财务、会计

处理办法和

会计核算软

件报送税务

机关备查

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三）未按照

规定将财务、会计制

度或者财务、会计处

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

件报送税务机关备查

的。

的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一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对个

人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三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3.拒不改正的，提供虚假备查

资料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11

扣缴义务人

未按照规定

设置、保管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税

款账簿或者

保管代扣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一条，扣缴义务人

未按照规定设置、保

管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税款账簿或者保管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一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对个

人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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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缴、代收代

缴税款记账

凭证及有关

资料

税款记账凭证及有关

资料的，由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

的罚款，对单位处三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3.拒不改正的，丢失、损毁账

簿、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

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

12

扣缴义务人

未按照规定

开具税收票

证

《税收票证管理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28 号公布，国

家税务总局令第 48

号修改）第五十四条

第二款，扣缴义务人

未按照本办法开具税

收票证的，可以根据

情节轻重，处以一千

元以下的罚款。

1.未造成税款流失的，处五百

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税款流失的，处五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13

自行填开税

收票证的纳

税人未按照

《税收票证管理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

1.未造成税款流失的，处五百

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税款流失的，处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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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规定开具税

收票证

令第 28 号公布，国

家税务总局令第 48

号修改）第五十六

条，自行填开税收票

证的纳税人违反本办

法及相关规定的，税

务机关应当停止其税

收票证的领用和自行

填开，并限期缴销全

部税收票证；情节严

重的，可以处以一千

元以下的罚款。

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14

非法印制、

转借、倒

卖、变造或

者伪造完税

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一条，非

法印制、转借、倒

卖、变造或者伪造完

税凭证的，由税务机

关责令改正，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

1.涉案完税凭证不满 25 份

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

2.涉案完税凭证 25 份以上

100 份以下的，处五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3.涉案完税凭证超过 100

份，或者涉案税额合计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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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十万元的，或者五年内二次

违反本条规定的，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15

未按照规定

安装、使用

税控装置，

或者损毁或

者擅自改动

税控装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五项，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五）未按照

规定安装、使用税控

装置，或者损毁或者

擅自改动税控装置

的。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一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对个

人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三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3.拒不改正的，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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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16 偷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三条，纳税人伪

造、变造、隐匿、擅

自销毁账簿、记账凭

证，或者在账簿上多

列支出或者不列、少

列收入，或者经税务

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

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

纳税申报，不缴或者

少缴应纳税款的，是

偷税。对纳税人偷税

的，由税务机关追缴

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滞纳金，并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

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1.违法行为较轻且配合税务机

关检查的，或者在税务机关

对其违法行为作出税务处理

前主动补缴税款和滞纳金

的，处不缴或少缴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

款；

2.五年内二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或者逃避、拒绝税务检

查的，或者有其他不配合税

务机关检查情形的，处不缴

或少缴税款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的罚款；

3.违法行为手段恶劣、社会影

响较大、危害后果严重的，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不缴或少缴税款二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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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任。扣缴义务人采取

前款所列手段，不缴

或者少缴已扣、已收

税款，由税务机关追

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

税款、滞纳金，并处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17

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编

造虚假计税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四条第一款，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编造

虚假计税依据的，由

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1.编造虚假计税依据金额不满

二十万元的，处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

2.编造虚假计税依据金额在二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3.编造虚假计税依据金额超过

五十万元的，或者五年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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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次违反本条规定的，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18

不进行纳税

申报，不缴

或者少缴应

纳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四条第二款，纳税

人不进行纳税申报，

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

款的，由税务机关追

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

税款、滞纳金，并处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较轻且配合税务机

关检查的，或者在税务机关

对其违法行为作出税务处理

前主动补缴税款和滞纳金

的，处不缴或少缴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

款；

2.五年内二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或者逃避、拒绝税务检

查的，或者有其他不配合税

务机关检查情形的，处不缴

或少缴税款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的罚款；

3.违法行为手段恶劣、社会影

响较大、危害后果严重的，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不缴或少缴税款二倍以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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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倍以下的罚款。

19
欠税且转移

或隐匿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五条，纳税人欠缴

应纳税款，采取转移

或者隐匿财产的手

段，妨碍税务机关追

缴欠缴的税款的，由

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

税款、滞纳金，并处

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1.五年内首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处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

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2.五年内二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二

倍以下的罚款；

3.社会影响较大的，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欠缴税款

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20
骗取出口退

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六十

六条，以假报出口或

者其他欺骗手段，骗

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

1.违法行为较轻且配合税务机

关检查的，或者在税务机关

对其违法行为作出税务处理

前主动缴纳其骗取的退税款

的，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二

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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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取的退税款，并处骗

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对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款的，税务机

关可以在规定期间内

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

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出口货物劳务

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

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第

十三条第（六）项，

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

欺骗手段，骗取国家

出口退税款，由主管

2.五年内二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或者五年内因骗取出口

退税行为受过刑事处罚的，

或者逃避、拒绝税务检查

的，或者有其他不配合税务

机关检查情形的，处骗取税

款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

3.违法行为手段恶劣、社会影

响较大、危害后果严重的，

或者实施骗取出口退税且以

暴力、威胁方式阻碍税机关

检查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骗取税款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以假报

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

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由主管

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

款，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40

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

的退税款，并处骗取

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对骗取国家出口

退税款的，由省级以

上（含本级）税务机

关批准，按下列规定

停止其出口退（免）

税资格：1．骗取国

家出口退税款不满 5

万元的，可以停止为

其办理出口退税半年

以上一年以

下。 2．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款 5 万元以上

不满 50 万元的，可

以停止为其办理出口

退税一年以上一年半

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的，由省级以上（含本级）

税务机关批准，按下列规定

停止其出口退（免）税资

格：

1．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不满

五万元的，可以停止为其办

理出口退税半年以上一年以

下。

2．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五万

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可

以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一

年以上一年半以下。

3．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五十

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

元，或因骗取出口退税行为

受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又骗

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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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3．骗取国家

出口退税款 50 万元

以上不满 250 万元，

或因骗取出口退税行

为受过行政处罚、两

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

退税款数额在 30 万

元以上不满 150 万元

的，停止为其办理出

口退税一年半以上两

年以下。 4．骗取国

家出口退税款 250 万

元以上，或因骗取出

口退税行为受过行政

处罚、两年内又骗取

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

在 150 万元以上的，

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

税两年以上三年以

下。

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五十万

元的，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

税一年半以上两年以下。

4．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二百

五十万元以上，或因骗取出

口退税行为受过行政处罚、

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退税

款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

的，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两年以上三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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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七条，以暴力、威

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

的，是抗税，除由税

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

税款、滞纳金外，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未构成犯罪

的，由税务机关追缴

其拒缴的税款、滞纳

金，并处拒缴税款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1.未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追

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

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二倍

以下的罚款；

2.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追缴

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

处拒缴税款二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22
逾期未缴纳

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八条， 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

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

或者应解缴的税款，

1.在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之前主动缴纳税款的，处

不缴或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

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2.在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之前未缴纳税款的，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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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

缴纳，逾期仍未缴纳

的，税务机关除依照

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

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

税款外，可以处不缴

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

缴或少缴税款一倍以上二倍

以下的罚款；

3.五年内二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或者具有阻挠、抗拒执

行或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不

缴或少缴税款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23

扣缴义务人

应扣未扣、

应收而不收

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九条，扣缴义务人

应扣未扣、应收而不

收税款的，由税务机

关向纳税人追缴税

款，对扣缴义务人处

应扣未扣、应收未收

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1.扣缴义务人能够按规定补扣

补收税款的，处以应扣未

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

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2.扣缴义务人未能按规定补扣

补收税款的，税务机关在追

缴税款的同时，对扣缴义务

人处以应扣未扣、应收未收

税款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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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24

非法提供银

行账户、发

票、证明或

者其他方

便，导致未

缴、少缴税

款或者骗取

国家出口退

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三条，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非法提供银行账户、

发票、证明或者其他

方便，导致未缴、少

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

出口退税款的，税务

机关除没收其违法所

得外，可以处未缴、

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

1 倍以下的罚款。

1.没有违法所得的，处未缴、

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百分之

五十以下的罚款；

2.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

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

以下的罚款。

25

纳税人拒绝

代扣、代收

税款，又拒

不缴纳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四条，纳

税人拒绝代扣、代收

税款的，扣缴义务人

应当向税务机关报

告，由税务机关直接

1.在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之前主动缴纳税款的，处

不缴或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

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2.在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之前未缴纳税款的，处不

缴或少缴税款一倍以上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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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向纳税人追缴税款、

滞纳金；纳税人拒不

缴纳的，依照税收征

管法第六十八条的规

定执行。

以下的罚款；

3.五年内二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或者具有阻挠、抗拒执

行或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不

缴或少缴税款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26

税务代理人

违反税收法

律、行政法

规，造成纳

税人未缴或

者少缴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八条，税

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造成

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

税款的，除由纳税人

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

款、滞纳金外，对税

务代理人处纳税人未

缴或者少缴税款 50%

以上 3 倍以下的罚

款。

1.造成未缴或者少缴税款金额

占应纳税总额百分之五十以

下的，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

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

以下的罚款；

2.造成未缴或者少缴税款金额

占应纳税总额超过百分之五

十的，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

缴税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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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27

纳税人、纳

税担保人采

取欺骗、隐

瞒等手段提

供担保

《纳税担保试行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11 号公布）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纳

税人、纳税担保人采

取欺骗、隐瞒等手段

提供担保的，由税务

机关处以 1000 元以

下的罚款；属于经营

行为的，处以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

1.不属于经营行为的，处一千

元以下的罚款；

2.属于经营行为的，处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28

非法为纳税

人、纳税担

保人实施虚

假纳税担保

提供方便

《纳税担保试行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11 号公布）第

三十一条第二款，非

法为纳税人、纳税担

保人实施虚假纳税担

保提供方便的，由税

务机关处以 1000 元

以下的罚款。

1.未造成少缴税款的，处五百

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少缴税款的，处五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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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29

采取欺骗、

隐瞒等手段

提供担保，

造成应缴税

款损失

《纳税担保试行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11 号公布）第

三十二条，纳税人采

取欺骗、隐瞒等手段

提供担保，造成应缴

税款损失的，由税务

机关按照《税收征管

法》第六十八条规定

处以未缴、少缴税款

50%以上 5 倍以下的

罚款。

1.五年内首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处未缴、少缴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

款；

2.五年内二次违反本条规定

的，处未缴、少缴税款一倍

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3.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

的，处未缴、少缴税款二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30

逃避、拒绝

或者以其他

方式阻挠税

务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七

十条，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逃避、拒绝或

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

务机关检查的，由税

务机关责令改正，可

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

1.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处二千元

以下的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处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3.方式特别恶劣，导致税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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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款；情节严重的，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六条，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依

照税收征管法第七十

条的规定处罚：

（一）提供虚假资

料，不如实反映情

况，或者拒绝提供有

关资料的；（二）拒

绝或者阻止税务机关

记录、录音、录像、

照相和复制与案件有

关的情况和资料的；

（三）在检查期间，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关无法开展检查，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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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转移、隐匿、销毁有

关资料的；（四）有

不依法接受税务检查

的其他情形的。

31

车站、码

头、机场、

邮政等有关

单位拒绝协

助税务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五条，税

务机关依照税收征管

法第五十四条第

（五）项的规定，到

车站、码头、机场、

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

构检查纳税人有关情

况时，有关单位拒绝

的，由税务机关责令

改正，可以处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 1 万元以上

1.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处二千元以

下的罚款；

2.超过责令期限改正的，处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3.方式特别恶劣，导致税务机

关无法开展检查，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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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32

金融机构拒

绝税务检

查，拒绝执

行税务机关

冻结存款或

者扣缴税款

决定，帮助

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转

移存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七

十三条，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

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

检查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存款账户，或者

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

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

缴税款的决定，或者

在接到税务机关的书

面通知后帮助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转移

存款，造成税款流失

1.造成税款流失不满十万元

的，对单位处十万元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税款流失十万元以上不

满一百万元的，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3.造成税款流失一百万元以上

的，对单位处三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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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适用情形及处罚

标准

的，由税务机关处十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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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13.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扩大综合申报范围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公告 2022 年第 9 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的意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切实减轻

纳税人、缴费人（以下统称“纳税人”）申报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

局决定扩大综合申报范围，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综合申报范围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需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企业所得税（预缴）、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环境保

护税、文化事业建设费中一个或多个税（费）种时，可选择综合申报。各税

（费）种纳税期限不变，综合申报可以同时支持纳税期限为按次、按月、按季、

按半年、按年的申报。

下列情形暂不纳入综合申报范围：

（一）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及环

境保护税跨区申报；

（三）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预缴申报。

二、综合申报方式

纳税人可通过天津市电子税务局“税费申报及缴纳”模块进行综合申报。

三、施行时间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300/030004/03000415/202212011746499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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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实

行综合申报的公告》（2020 年第 10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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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天津市环境保护

税核定征收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公告 2022 年第 8 号

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继续顺利实施，现将《天津市环境保

护税核定征收办法》予以发布，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

2.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征值系数表

3.施工扬尘产生、削减系数表和施工扬尘控制措施及达标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天津市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加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条第四项规

定的情形。

第三条 实行核定征收的纳税人的应税污染物种类、数量、应纳税额，根

据《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当量值》（附件 1）、《部分小型第三产业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300/030004/03000410/20221202144503661.shtml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uploadFiles/file/20221202/20221202144432_224.zip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uploadFiles/file/20221202/20221202144444_662.zip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uploadFiles/file/20221202/20221202144457_104.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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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特征值系数表》（附件 2）和《施工扬尘产生、削减系数表和施工扬尘控

制措施及达标要求》（附件 3）核定计算。

第四条 医院水污染物应纳税额，按照《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当

量值》核定计算。

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应纳税额，能够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的按

照《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当量值》核定计算；无法提供实际月污水排

放量的，按照《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征值系数表》核定计算。

第五条 医院、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核定征收按照下

列方法计算:

（一）能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的：

应纳税额=水污染物当量数×单位税额

水污染物当量数=月污水排放量÷污染当量值

（二）无法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但是能提供实际月用水量的：

应纳税额=水污染物当量数×单位税额

水污染物当量数=月污水排放量÷污染当量值

月污水排放量=实际月用水量×污水排放系数

（三）无法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的：

1.医院的应纳税额=医院床位数÷污染当量值×单位税额

2.餐饮业的应纳税额=污水排污特征值系数×单位税额

3.其他行业的应纳税额=污水排污特征值系数×特征指标值×单位税额

以上计算方法的排污特征值系数详见附件 2。

第六条 本办法第五条中所称污水排放系数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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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施工扬尘是指本地区所有进行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和

道桥施工工程等施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对大气造成污染的总悬浮颗粒物、可吸

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等粉尘的总称，按照一般性粉尘确定大气污染物当量值。

其应税大气污染物应纳税额计算方法如下：

施工扬尘大气污染物应纳税额=应税大气污染物当量数×单位税额

应税大气污染物当量数=扬尘排放量÷污染当量值

扬尘排放量=（扬尘产生量系数-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千克/平方米·月）

×月建筑面积(或施工面积平方米)

对于建筑工地按建筑面积计算；市政工地按施工面积计算，施工面积为建

设道路红线宽度乘以施工长度，其他为三倍开挖宽度乘以施工长度，市政工地

分段施工时按实际施工面积计算。

扬尘产生系数、扬尘削减系数详见附件 3。

第八条 纳税人应纳税额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纳。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

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

第九条 适用本办法的纳税人由主管税务机关会同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核定其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和应纳税额。

实行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因经营情况发生变化，需要重新核定环

境保护税的，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调整环境保护税核定申请。

纳税人应税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发生变化时，应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变更征收方式。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纳税人自变更之日的次月起，按照新

的征收方式确定计税依据。

第十条 实行核定征收的纳税人应按照本办法规定如实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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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纳税资料，办理纳税事宜。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有关规定处

理。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根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排污特征值系数，及时对核定征

收涉税相关数据进行维护调整。

（二）税务机关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抽查工作，对纳税人经营情况、污染物

排放种类、数量和应纳税额等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制定、公布本市的抽样测算方法。

（二）对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环境保护税的税务检查予以配合。

第十三条 小型企业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关于小型企业标准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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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

等 8 项核定征收类非税收入退库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

根据《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

（财税〔2020〕58 号）、《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 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

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1〕8 号）、《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 人

民银行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

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

〔2021〕19 号）等文件规定，现对我市水土保持补偿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

设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土地闲置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

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等 8 项核定征收类非税收入退库管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缴费人误缴、税务部门误收需要退库的情形

本公告所述“缴费人误缴、税务部门误收”，主要指因系统原因造成的重

复划款、多划款情形。针对此类情形需要退库的，均由缴费人向费款入库地税

务机关（以下简称“税务部门”）申请退库。税务部门受理后，针对不同费种

分别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水土保持补偿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土地

闲置费

税务部门受理后，按照“误收多缴退抵税”业务有关规定为缴费人直接办

理退库手续。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300/030004/03000417/202212261038044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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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海岛使用金

1.我市各级规划资源部门核定费款的情况

税务部门受理后，按照“误收多缴退抵税”业务有关规定对缴费人申请资

料进行初审，并分别函询财政部门和规划资源部门意见。经上述部门函复同意

后，税务部门按照“误收多缴退抵税”业务有关程序规定，继续为缴费人办理

后续退库手续。相关函复资料统一纳入退税资料归档。

税务部门按照“谁核定费款、谁审批退库”原则确定需函询的规划资源部

门，按照入库级次确定需分别函询的财政部门，由相关财政部门按照职责权限

分别函复意见，其中涉及中央级和市级收入的，需函询市级财政部门；涉及区

级收入的，需函询对应区级财政部门。

2.自然资源部本级核定费款的情况

税务部门受理并将有关情况报请市税务局备案后，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自然资源部相关规定为缴费人办理退库手续。

二、其他需要退库的情形

除缴费人误缴、税务部门误收以外的其他需要退库的情形，缴费人应向费

款核定部门申请退库，由费款核定部门按照财政部门相关退库规定为其办理退

库手续。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公告规定的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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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市财政局

2022 年 12 月 14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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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16.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重庆市林业局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

门征收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8 号

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和《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

局 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渝财综

〔2022〕53 号）的要求，现将重庆市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征收

范围、对象、标准、分成、减免等政策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二、各级林业部门审核（批准）的用地申请，森林植被恢复费由缴费人向

森林植被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三、森林植被恢复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自行申

报缴纳。缴费人应当依据林业部门核定的费额，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森林植被

恢复费。

四、森林植被恢复费缴费人可通过重庆市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申报缴

纳，税务部门为缴费人开具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作为缴费凭

据。

五、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后，以前年度应缴未缴的收入，

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六、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前，已入库资金需要退库的，按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zxwj/202212/t20221230_3479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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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规定办理。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后，资金入库需要退库的，

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业部门复

核同意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七、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重庆市林业局

2022 年 12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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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将森林植被恢

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

渝财综〔2022〕53 号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各区县（自治

县）财政局、林业局，两江新区财政局、城市管理局，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

区财政局、规划自然资源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要求，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将我市涉及

的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现将划转有关工

作通知如下：

一、凝聚共识，密切协作

森林植被恢复费征管职责划转，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非税收入

征管职责划转改革的决策部署，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深刻领会

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部门协作配合，

形成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协同共治合力，做好我市森林植被恢复费征管职责

的划转工作。

市级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统筹安排和部署此次征收职责划转工作，按照职

责做好划转各项准备工作并加强对区县部门的指导。各区县（自治县，以下简

称区县）相关部门加强协同配合，持续优化缴费流程，精简申报资料，提升服

务质量。

二、精准对接，按时划转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市、区县两级执收部门，要按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zxwj/202212/t20221230_347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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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先清理、后移交”的原则，分别与对应的市、区县税务部门完成征管职责

划转的业务工作交接。具体包括：现行政策文件、近两年的汇总数据、历史欠

费明细数据和应缴、减免、入库、欠费等费源信息等。移交资料须形成纸质件

并附电子文档，同时建立业务交接台账，并由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确保交接资

料准确、完整。具体交接方案由市税务局会同市林业局联合制定。

三、优化征收，方便缴费

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后，其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分成、

减免、预算科目等继续按照《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

的通知》（渝财综〔2016〕24 号）、《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等现行文件规定

执行。待市与区县间财政体制完善后，按相关规定执行。

森林植被恢复费由市税务局会同林业部门，按照“便民、高效”和“平稳

有序、优化征管”的原则，逐项确定职责划转后的征缴流程，不断提高征管效

率，降低征管成本。

四、明确职责，提升质效

各级税务部门要会同财政、林业等部门做好业务交接衔接和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工作，及时实现征管信息实时共享，并将计征、缴款等明细信息通过互联

互通系统传递给同级财政、林业部门。同时，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

况，并附文字说明材料。

五、依规征收，规范管理

税务部门应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做好森林植被恢

复费的征收工作，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并与财政、林业等部门共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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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入库对账和退库等工作，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划转以前和以后年度形成

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

森林植被恢复费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2023 年 1 月 1 日划转税务部门

征收之前缴纳费款的退库工作，由原执收部门按原有规定办理；2023 年 1 月 1

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之后缴纳费款的退库工作，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

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财政、林业部门复核同意后，由税务部门向人民银行

国库管理部门发起电子退库流程，人民银行国库管理部门办理退付手续。

税务部门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应当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

票据，按照税务部门全国统一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

六、加强宣传，平稳过渡

市、区县两级要高度重视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划转工作，相关部门、单

位应加强政策解释及业务宣传，通过“渝快办电子政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办税服务厅等渠道，结合业务公告，将征管职责划转后的缴费流程、征收方式

等宣传辅导到位，确保划转工作顺利平稳实施。

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重庆市林业局

2022 年 12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66

辽宁省

18.辽宁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森林植被

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宜的通知

辽财税〔2022〕269 号

附件详情见上方字号超链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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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19.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关于公布一批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

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公告 2022 年第 6 号

根据《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1 号公布，

第 50 号、第 53 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对税务规范性文件进行

了清理，现将《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

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1.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

2.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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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林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

中心支行关于做好森林植被恢复费和草原植被恢复费征管职责划转工作的通知

浙税发〔2022〕67 号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各市、县（市、区）税务局，各市、县（市、区）

财政局（宁波不发）、林业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各代理支库：

按照《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森林植被恢复费

和草原植被恢复费（以下简称林草两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为平稳有序推

进我省林草两费征管职责划转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责定位

税务部门负责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审批的林草两费的征收工作。负责划转

以前和以后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征缴入库。按照财政、林业部门的需求，反馈

征收明细信息。

林业部门负责林草两费的核定工作，将林草两费缴费人信息通过非税征管

信息共享平台及时传递给税务部门。继续负责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批的林

草两费的征收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林草两费的监督管理，监督检查执行情况，依法查处违法违

规执收行为。

人民银行负责林草两费的收纳管理，包括收纳入库、审核退库和国库对账

等工作。

二、基础资料交接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2/12/31/art_8414_831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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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市、区）税务、财政、林业部门要共同做好林草两费征管职责

划转工作，按照“先清理、后移交”的原则，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划转

事项交接（《森林植被恢复费和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交接备忘录》见附件 1）。

三、费源信息采集与征缴结果反馈

（一）费源信息采集和传递

林业部门应按规定的格式采集相关费源信息（《森林植被恢复费和草原植

被恢复费缴费人信息表》见附件 2），并及时传递给同级税务部门。

（二）征缴结果反馈与传递

税务部门应会同财政、林业、人民银行等部门做好业务衔接，并及时将征

缴明细信息反馈给同级财政、林业、人民银行等部门，确保征收信息实时共享。

四、征收方式和缴费期限

林草两费缴费人使用《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缴费。

涉及跨区域征缴的，须进行跨区费源登记。

林草两费按次缴纳，应于项目开工前或建设活动开始前缴纳。

五、属地征收和票据管理

各级税务部门按属地原则征收林草两费收入。具体由各市、县（市、区）

税务局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确定一个税务机构集中办理。各市、县

（市、区）税务局要及时将具体征收机构告知同级财政、林业、人民银行等部

门，密切协作配合，推进非税收入协同共治。省级审批的林草两费项目也实行

属地征收，省级不再直接征收。

林草两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后，应当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

收入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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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征缴和退库

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由各级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级人民银行及代理

支库收纳入库。资金入库后需要退库的，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

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业部门复核同意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

管理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划转前已审批的林草两费入库后需要退库的，由业务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

按规定办理。

七、预算科目及级次

森林植被恢复费按省、市、县（市、区）级 15：5：80 比例分成（不含宁

波），列“1030222 森林植被恢复费”，预算级次为省、市、县（市、区）级，

由征缴部门按规定比例就地缴入国库。

八、互联互通及信息共享

林草两费管理信息互联互通及信息共享按照《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

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级财税部门系统信息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实施

方案（非税收入）的通知》（浙财综〔2021〕20 号）规定执行，具体通过非

税征管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在互联互通实现前，按照既定步骤完成信息交接，

实现闭环管理。

此次划转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级税务、财政、林业、人民银行等

部门要密切协作，加强配合，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划转工作中遇到各

种问题，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馈，确保平稳有序完成划转任务。

附件：1.森林植被恢复费和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交接备忘录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6dbaccdbb1a7402293d71964a6761bd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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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林植被恢复费和草原植被恢复费缴费人信息表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林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edd99f7fdb5b4060a4324db91f519199.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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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21.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

告

公告 2022 年第 8 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的有关部署要

求，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及安徽省有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

二、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缴纳义务人应当依据林

业部门核定的费额，按照规定的期限和程序，向林地所在地税务部门自行申报

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三、缴纳义务人使用《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四、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缴纳义务人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大厅税务窗口、

办税服务厅或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税务部门提供三方

协议联网划扣、第三方扫码支付、POS 机刷卡、银行转账、现金等多种缴费方

式。

五、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批准）的相关用地申请、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缴纳的森林植被恢复费，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监缴）单

位负责。

六、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部门经

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业部门复核同意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

定办理退付手续。

http://anhui.chinatax.gov.cn/art/2022/12/29/art_13773_62765.html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73

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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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22.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

告

2022 年第 7 号

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有关规定，经商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林业

局、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同意，现就江西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管职责划

转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我省原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

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二、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后，划转以前和以后年度形成的

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

三、缴费人应当统一使用《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森

林植被恢复费，税务部门应当开具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非税收入票据。

四、缴费人按属地原则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缴费人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涉及跨区域征缴的，缴费人应办理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报

验至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后，向其申报缴纳。

五、森林植被恢复费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

理，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业部门复核同意后，按照财政部门

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https://jiangxi.chinatax.gov.cn/art/2022/12/29/art_31884_21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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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除本公告规定事项外，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征收对象、征收

标准、预算科目、分成比例、减免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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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23.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关于森林植被恢复

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征管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11 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的决策部署，

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

知》（财税〔2022〕50 号），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

部门征收。为确保我省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及各项征管工作平稳有序运行，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

务部门征收。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批准）的相关用地申请、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缴纳的上述收入，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监缴）部门

负责。划转以前和以后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

二、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

范围、征收对象、征收标准等政策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三、缴费人依据林草、自然资源、行政审批等部门核定的收费金额和缴费

期限，使用《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向主管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

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

四、缴费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申报缴费事项。青

岛市缴费人可访问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电子税务局

https://etax.qingdao.chinatax.gov.cn/portal/；山东省（不含青岛市）缴费

人可访问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电子税务局

http://shandong.chinatax.gov.cn/art/2022/12/29/art_1053_22639.html?xxgk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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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tax.shandong.chinatax.gov.cn。

五、资金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部

门经严格审核并商财政、林草部门复核同意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

定办理。

六、各地税务部门要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行政审批等部门的合作，做

好业务衔接和信息共享，持续优化缴费流程、精简申报资料，大力推行“非接

触式”缴费服务，切实增强缴费满意度和获得感。

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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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4.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省林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

武汉分行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有关征管事项的通知

鄂税发〔2022〕62 号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县（市、区）税务局，各

市、州、直管市、林区、县（市、区）财政局，各市、州、县林业主管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湖北辖内各中心支行、各直管市区支行：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的决策部署，按照《财政

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

〔2022〕50 号）文件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

原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现将有关征管事项通知如下：

一、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征管职责划转至税务部门后，实行

属地管理。上述两项收入均由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二、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批准）的相关用地申请、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缴纳的上述收入，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监缴）单位负责。

划转以前和以后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

三、缴纳义务人应当依据林业主管部门核定的费额，按照规定的期限和程

序，向税务部门申报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林业主管部门

应向缴纳义务人出具《森林植被恢复费缴费通知单》《草原植被恢复费缴费通

知单》等文书，税务部门据此征收。

四、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征收对象、征收标准、

收入分成、减免及使用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其中，森林植被恢复费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15468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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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收入科目代码为 1030222，省级审批的（占用、征用林地）收入级次为

省级 100%；直管市、林区审批的（临时占用林地）收入级次为省级 20%、县

级 80%；其他县（市、区）审批的（临时占用林地）收入级次为省级 20%、市

（州）级 10%、县（市、区）级 70%。

五、税务部门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使用财政部统一

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按照税务部门全国统一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并

统一纳入税务部门现行税费征收、缴库、统计、核算管理。

六、税务部门要会同财政、林业主管部门做好业务交接衔接和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工作，及时实现征管信息实时共享，并将计征、缴款等明细信息通过互

联互通系统传递给财政、林业主管部门。同时，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并

附文字说明材料。

七、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由缴费人

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业主管部门复核

同意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省林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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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25.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林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湘税发〔2022〕85 号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各市州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第二税务

分局，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林业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

各县支行：

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要求，湖南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

征收（湖南暂不涉及划转草原植被恢复费）。为平稳有序推进划转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将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审批的相关用地申请、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含）

以后缴纳的收入，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监缴）单位负责。划转以前和以后

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

二、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省级林业部门审核审批

并核定费额的，由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设全省通办窗口，

便利缴费人办理业务。市州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审批并核定费额的，由市州税

务局第二税务分局或属地税务机关征收。县市区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审批并核

定费额的，由属地税务机关征收。各级税务部门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有关

规定，依法依规开展征管工作，确保收入及时足额缴库。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2123070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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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核定缴费金额后，向缴费人开具湖南省森林植被恢

复费费源信息表，并同步推送税务部门。缴费人根据费源信息表向税务部门自

行申报缴费，凭税务部门开具的缴费凭证到林业主管部门领取林地许可文书。

四、税务部门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应当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

收入票据，按照税务部门全国统一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

五、划转前产生的退库，按照财政部门退库管理规定办理。划转后产生的

因缴费人误缴、税务部门误收需要退库的，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人

民银行国库管理部门按规定办理退付手续；其他情形需要退库的，由缴费人向

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业等部门复核同意

后，人民银行国库管理部门按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六、除本通知规定外，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分成、

基金计提、减免、使用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七、各级税务部门要会同财政、林业主管部门做好业务交接衔接和信息系

统互联互通工作，及时实现征管信息共享，并将计征、缴款等明细信息通过互

联互通系统传递给财政、林业主管部门。同时，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并

附文字说明材料。

附件：湖南省森林植被恢复费费源信息表.doc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林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22 年 12 月 29 日

http://hunan.chinatax.gov.cn/files/publicfile/ewebeditor/20221230095203356.doc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82

返回目录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83

广东省

26.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2023 年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征期日历》的通知

粤税函〔2022〕552 号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各地级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

州市南沙区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结

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3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2〕

16 号）《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 2023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税

总办征科函〔2022〕245 号）要求，现将《2023 年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

局征期日历》印发给你们。省税务局将在网站发布公告并调整相关信息系统设

置，请各地税务机关做好宣传等工作，及时告知纳税人。如遇特殊情况需调整

申报纳税期限，省税务局将另行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2-12/30/content_958dd776d9b24ba8957049fa8c0551b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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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征期日历

月份 顺延原因 申报纳税期限

1 月 1 月 15 日为星期日 1 月 16 日

2 月 —— 2 月 15 日

3 月 —— 3 月 15 日

4 月 4 月 15 日为星期六 4 月 17 日

5 月 5 月 1 日至 3 日放假 3 天 5 月 18 日

6 月 —— 6 月 15 日

7 月 7 月 15 日为星期六 7 月 17 日

8 月 —— 8 月 15 日

9 月 —— 9 月 15 日

10 月 10 月 1 日至 6 日放假 6 天 10 月 23 日

11 月 —— 11 月 15 日

12 月 ——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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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27.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有关征管事项的通告

2022 年第 15 号

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将森林植被恢

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请我省森林植被恢复费的缴纳义务人按照通知要求，

依据相关部门核定的费额，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具体申报缴款相关规定和操

作，请关注海南省税务局官方网站和“海南税务”微信公众号。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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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8.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方法相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公告 2022 年第 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规定，

现将四川省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方法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适用于《环境保护税法》第十条第四项“不能按照本条第一项

至第三项规定的方法计算的，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规定的抽样测算的方法核定计算”规定的纳税人。

二、本公告所称应税污染物的排放量、行业排放系数、建筑面积或施工面

积计算方式按照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四川省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排放

量抽样测算方法》（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公告 2020 年第 1 号）执行。若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对抽样测算方法进行调整，按照调整后的测算方法执行。

三、第三产业的小型排污者，其应税水污染物当量数计算公式为：

应税水污染物当量数=污水排放量（吨/月）÷污染当量值

四、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能够确定用水量的，应税水污染物当量数计算公

式为：

应税水污染物当量数=污水排放量（吨/月）÷污染当量值

无法确定用水量的，应税水污染物当量数计算公式为：

应税水污染物当量数=病床数÷污染当量值

五、施工扬尘应税大气污染物当量数计算公式为：

应税大气污染物当量数=扬尘排放量÷污染当量值

https://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2/12/6/art_19141_236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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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定计算环境保护税的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应税污染物当量数×具体适用税额

七、纳税人在填报《环境保护税税源明细表》的计算方法时填写“抽样测

算”，主管税务机关据此确定纳税人适用核定计算方法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对纳税人采用核定计算方法有异议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提请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进行复核，并依据复核结果进行调整。

八、纳税人应按照本公告规定填写《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和《财产

和行为税税源明细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如实办理纳税申报。

九、纳税人应税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发生变更时，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

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变更说明和相关材料，重新填报《财产和行为

税税源明细表》，自变更后次月起，按照新的方法计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

十、兼营多种行业的纳税人应按照每一行业对应的污水排放系数分别核算

应税水污染物当量数和应纳税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污水排放系数。

十一、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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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29.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股权变更登记

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查验有关服务工作的通告

2022 年第 9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

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发布）、《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 号）、《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府办发

〔2021〕18 号）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便利纳税人（申请人）

依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业务，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服务，国家税务总局贵州

省税务局、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个人股权转让实施联合服务管理，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在向市场主体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前，扣缴义务人（股权受让方）或纳税人（股权转让方）应当依法向被投

资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股权转让扣缴（纳税）申报。

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

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

二、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与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实行股权变更登

记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线上便捷查验机制。

市场主体登记机关线上查验到个人股权转让行为相关完税凭证信息的，依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grsds/202212/t20221212_77443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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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关规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未查验到信息或信息异常的，由市场主体登记

机关告知申请人应依法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税务部门。

为避免信息查验异常，建议扣缴义务人或纳税人向被投资企业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依法如实办理股权转让扣缴（纳税）申报 3 个工作日后再向市场主体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三、纳税人（申请人）对相关信息及凭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纳税人（申请人）对股权变更登记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查验有关服务事项

可拨打我省纳税缴费服务热线 12366 咨询。

四、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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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社会保险费年终结转期间业务办理时间调整

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通告 2022 年第 10 号

根据社会保险费基金管理相关规定，为做好我省 2022 年度社会保险费年

终结转、对账工作，贵州省税务局决定在社会保险费年终结转期间暂停办理社

会保险费申报缴纳业务。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暂停办理业务的时间及范围

2023 年 1 月 1 日 0:00 至 2023 年 1 月 3 日 24:00 期间，全省各地税务机

关暂停办理所有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业务，所有缴费渠道同时暂停服务。

二、注意事项

（一）请缴费人合理安排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等事项办理时间，以免影响

待遇享受。

（二）2023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集中缴费时间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截止，请缴费人合理安排缴费时间。

（三）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业务暂停办理期间，如有疑问，请关注贵州税

务微信公众号，或通过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电话咨询。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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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林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

中心支行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事项的

公告

2022 年第 13 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划转改革决策部署，根据

《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

（财税〔2022〕50 号）（以下简称《通知》），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贵州省的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

（以下简称两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负责征收。除《通知》另有规定外，两费的

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分成、减免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二、贵州省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两费，由实际占用的森林、草原所

在地的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入库，实际占用的森林、草原跨区域的，由缴费人自

行选择在其中一地申报缴费。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贵州省各级林业部门审核

（批准）的相关用地申请、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缴纳的两费，收

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单位负责。

两费划转以前和以后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入库。

三、缴费人凭林业部门开具的全省统一格式的“贵州省森林植被恢复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缴款通知单”（样本附后）在主管税务机关征收场所或电

子税务局完成申报缴费。

各级税务机关应在缴费服务场所公布两费的具体缴费方式和办理流程，同

时在政府部门网站、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公众传媒上发布。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fssr/202212/t20221229_77760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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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贵州省申报两费统一使用《贵州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

缴款通知单》和《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

五、税务部门向缴费人收取两费开具《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

六、两费缴入国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

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业部门复核同意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

库管理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贵州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缴款通知单（样本）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林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2022 年 1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fssr/202212/P02022122946726485191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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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办公室关于明确 2023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黔税办函〔2022〕42 号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各市、自治州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贵州贵安新区税务局，

局内各部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 2023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税总办征科函〔2022〕245 号）要求，现将实行每月或者每季度期满后 15

日内申报纳税的各税种 2023 年度具体申报纳税期限明确如下，请各地税务机

关及时告知纳税人。

一、2 月、3 月、6 月、8 月、9 月、11 月、12 月申报纳税期限分别截至

当月 15 日。

二、1 月 15 日为星期日，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 月 16 日。

三、4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4 月 17 日。

四、5 月 1 日至 3 日放假 3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5 月 18 日。

五、7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7 月 17 日。

六、10 月 1 日至 6 日放假 6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0 月 23 日。

各地遇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申报纳税期限的，应当提前一个月上报省局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qt/202212/t20221230_77771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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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33.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发布《陕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

告

2022 年第 5 号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

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进一步规范全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优化税

收营商环境，切实保障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

务局制定了《陕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现

予以发布，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裁量基准》所称“首次发生”是指“两个自然年度内首次发生”，

不同违法行为分别确认。

二、税务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重

新发布〈陕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公告》（2020 年第 3 号）

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https://shaanxi.chinatax.gov.cn/art/2022/12/12/art_7526_416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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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类别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基准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基准

一、

税务

登记

管理

类

1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

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

记、变更、注销手

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

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

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的罚

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500 元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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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对于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到税务局办理信息确认的纳税人，不予进行“未按照规定期限申

报办理税务登记”的处罚。

2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将

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

务机关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

项: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

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由税

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的罚

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500 元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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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一、

税务

登记

管理

类

3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

用税务登记证件，或

者转借、涂改、损

毁、买卖、伪造税务

登记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条第三款:纳税

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

件，或者转借、涂改、损毁、

买卖、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

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 处 2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国家税款流失金额不满 5 万元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国家税款流失金额 5 万元以上，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4 已办理税务登记的扣 《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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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义务人自扣缴义务

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

未申报办理扣缴税款

登记。

二条：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

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税务机

关应当自发现之日起 3 日内责

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的罚

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500 元的罚

款。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5
纳税人通过提供虚假

的证明资料等手段，

《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

一条:纳税人通过提供虚假的

较轻 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 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不满 5 万元的。 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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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税务登记证。 证明资料等手段，骗取税务登

记证的，处 2000 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

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涉嫌其他违法行为的，

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处理。

严重
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5 万元以上，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税务

登记

管理

类

6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办

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

或者换证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条：纳

税人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

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续的，由

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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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500 元的罚

款。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7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未依法在从事生产、

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

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

号码，或者未按规定

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

录从事生产、经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二条: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税

收征管法的规定在从事生产、

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

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

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

较轻
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内改正的。
处 2000 元的罚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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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的账户账号。 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

号的，由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8

境内机构或个人发包

工程作业或劳务项

目，未按规定向主管

税务机关报告有关事

项。

《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

劳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第三

十三条：境内机构或个人发包

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未按本

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八

条、第九条规定向主管税务机

关报告有关事项的，由税务机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的罚

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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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正的。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500 元的罚

款。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二、

纳税

申报

管理

类

9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

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

报送纳税资料，或者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

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

报送代扣代缴、代收

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

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二条:纳税人未

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

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

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

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不属于轻微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逾期未申报行为

按次处罚，每次处 20 元罚款，且罚款总

额在 20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逾期未申报行为按次处罚，每次处 50 元

罚款，且罚款总额在 2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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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同一申报期不同税种逾期未申报行为视为一次逾期未申报行为。

10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

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金额不满 5 万元的。 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金额 5 万元以上不满

30 万元的。
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金额 30 万元以上的。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11
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

报，不缴或者少缴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纳
较轻

不缴或者少缴税款占比不满同期应纳税

额 10%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金额 50%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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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款。 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

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

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一般
不缴或者少缴税款占同期应纳税额 10%

以上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金额 50%以上 3 倍

以下的罚款。

严重
违法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金额 50%以上 5 倍

以下的罚款。

三、

凭证

账簿

管理

类

12

未按照规定设置、保

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

凭证和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

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

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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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损坏、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和

有关资料，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13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将

财务、会计制度或者

财务、会计处理办法

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

税务机关备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

项：未按照规定将财务、会计

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

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税务机关

备查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的罚

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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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正的。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500 元的罚

款。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14

未按规定安装、使用

税控装置，或者损毁

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

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五

项：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

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

动税控装置的，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

轻微

首次未按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且危

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

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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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500 元的罚

款。

三、

凭证

账簿

管理

类

严重
故意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15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

定设置、保管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账

簿或者保管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记

账凭证及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一条：扣缴义务

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代扣

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或者

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的，由税

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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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

正的。 2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损坏、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及

有关资料，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16

非法印制、转借、倒

卖、变造或者伪造完

税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一条：

非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

或者伪造完税凭证的，由税务

机关责令改正，处 2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较轻

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且非

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或者伪造完

税凭证不满 10 份的。

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未改

正，或者虽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但非法印制、转借、倒卖、

变造或者伪造完税凭证在 10 份以上不满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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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刑事责任。 50 份的。

严重

非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或者伪造

完税凭证 50 份以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税款

征收

管理

类

17

纳税人伪造、变造、

隐匿、擅自销毁账

簿、记账凭证,或者

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

者不列、少列收入，

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

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

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

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

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

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

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

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

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

较轻
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数额占比不满同期应

纳税额 10%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 50%的罚款。

一般
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数额占同期应纳税额

10%以上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 50%以上 3 倍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严重
违法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 50%以上 5 倍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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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

款。

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

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

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18

扣缴义务人伪造、变

造、隐匿、擅自销毁

账簿、记账凭证,或

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

或者不列、少列收

入，或者经税务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扣

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

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

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

较轻
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不满

10 万元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 50%的罚款。

一般
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 50%以上 3 倍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严重 违法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有其 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 50%以上 5 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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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

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

报，不缴或者少缴已

扣、已收税款。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

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他严重情节的。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19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

款，采取转移或者隐

匿财产的手段，妨碍

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

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五条：纳税人欠

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

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

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由税务机

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金，

并处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较轻
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不满

1 万元的。
处欠缴税款 50%的罚款。

一般
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 1 万

元以上不满 25 万元的。

处欠缴税款 50%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重

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 25 万

元以上，或者有拒不配合税务机关追缴

欠税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欠缴税款 50%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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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税款

征收

管理

类

20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

欺骗手段，骗取国家

出口退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六条：以假报出

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

家出口退税款的，由税务机关

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

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

务机关可以在规定期间内停止

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较轻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不满 5 万元的。

处骗取税款 1 倍的罚款，并经省级以上

（含本级）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停止为其

办理出口退税半年以上 1 年以下。

一般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5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

处骗取税款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并经省级以上（含本级）税务机关批准，

可以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1 年以上 1

年半以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严重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50 万元以上不满

250 万元，或者因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受

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退

税款数额 30 万元以上不满 150 万元

的。

处骗取税款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并经省级以上（含本级）税务机关批准，

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1 年半以上 2 年

以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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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 250 万元以

上，或者因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受过行政

处罚、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

额 150 万元以上的。

处骗取税款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并经省级以上（含本级）税务机关批准，

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2 年以上 3 年以

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

不缴纳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七条：以暴力、

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

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

缴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

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

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

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较轻
实施威胁手段，但及时改正、消除影

响，并主动缴纳税款的。
处拒缴税款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情节

轻微，未构成犯罪的。
处拒缴税款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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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22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

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

缴的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八条：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

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

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

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

关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

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
在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缴纳应

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的。
不予处罚。

一般 被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50%以上 1 倍以

下的罚款。

严重

逃避、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碍税务机

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税款的，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50%以上 5 倍以

下的罚款。

四、 23 扣缴义务人应扣未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较轻 能协助税务机关追缴税款，或者采取其 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 50%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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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

征收

管理

类

扣、应收而不收税

款。

理法》第六十九条：扣缴义务

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

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

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

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他措施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的。

款。

一般
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

款，但配合税务机关检查的。

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 50%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拒绝向税务机关说明情况或者存在恶意

阻止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等其他

严重情节的。

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 50%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24

为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非法提供银行账

户、发票、证明或者

其他方便，导致未

缴、少缴税款或者骗

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

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

供银行账户、发票、证明或者

其他方便，导致未缴、少缴税

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较轻
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

退税款不满 5 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未缴、少缴税款或

者骗取的税款 30%以下的罚款。

一般
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

退税款 5 万元以上不满 25 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

取的税款 3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

严重
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

退税款 25 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没收违法所得，处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

取的税款 50%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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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务机关除没收其违法所

得外，可以处未缴、少缴或者

骗取的税款 1 倍以下的罚款。

节的。

25

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

法律、行政法规，造

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

缴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八条：

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

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

或者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

外，对税务代理人处纳税人未

缴或者少缴税款 50%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
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不满 5 万

元的。

对税务代理人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50%的罚款。

一般
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5 万元以

上不满 25 万元的。

对税务代理人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50%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25 万元以

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税务代理人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50%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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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票

管理

类

26 非法印制发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七十一条：违反本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非法印制发

票的，由税务机关销毁非法印

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

案工具，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较轻

非法印制定额发票金额不满 1 万元或定

额发票之外的其他发票数量不满 10 份

的。

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

案工具，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般

非法印制定额发票金额 1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元或定额发票之外的其他发票数量

10 份以上不满 50 份的。

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

案工具，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重

非法印制定额发票金额 5 万元以上或定

额发票之外的其他发票数量 50 份以上，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

案工具，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

发票

管理

类

27
应当开具而未开具发

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并且没有违法所

得的。

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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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一）应当开具而未开具发

票，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限、

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

开具发票，或者未加盖发票专

用章的；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28

未按照规定的时限、

顺序、栏目，全部联

次一次性开具发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较轻

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且发票数量不满 5 份的。

可以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

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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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一）应当开具而未开具发

票，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限、

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

开具发票，或者未加盖发票专

用章的；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或者虽改正但发票数量在 5 份以上

不满 10 份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涉及发票数量 10 份以上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五、

发票

管理

类

29
未按规定加盖发票专

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并且没有违法所

得的。

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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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一）应当开具而未开具发

票，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限、

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

开具发票，或者未加盖发票专

用章的；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30

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

票，未按期向主管税

务机关报送开具发票

的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并且没有违法所

得的。

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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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二）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

票，未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开具发票的数据的；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31

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

开具发票，未将非税

控电子器具使用的软

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并且没有违法所

得的。

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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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税务机关备案。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三）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

具发票，未将非税控电子器具

使用的软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

管税务机关备案，或者未按照

规定保存、报送开具发票的数

据的；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罚

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五、

发票

管理

类

32

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

开具发票，未按照规

定保存、报送开具发

票的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并且没有违法所

得的。

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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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三）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

具发票，未将非税控电子器具

使用的软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

管税务机关备案，或者未按照

规定保存、报送开具发票的数

据的；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罚

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33 拆本使用发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较轻 拆本使用 1 本发票的。

可以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

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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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四）拆本使用发票的；

一般 拆本使用发票 2 本以上不满 5 本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拆本使用发票 5 本以上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34 扩大发票使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五）扩大发票使用范围的；

较轻

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且发

票金额不满 5 万元的。

可以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

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或者虽改正但涉及发票金额在 5 万

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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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涉及发票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五、

发票

管理

类

35
以其他凭证代替发票

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六）以其他凭证代替发票使

用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并且没有违法所

得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

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且凭证金额不满 5 万元

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或者虽改正但凭证金额在 5 万元以

上不满 50 万元，且不属于轻微情节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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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凭证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36
跨规定区域开具发

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七）跨规定区域开具发票

的；

较轻

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且开

具发票金额不满 5 万元的。

可以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

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200 元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或者虽改正但开具发票金额在 5 万

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开具发票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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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未按照规定缴销发

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八）未按照规定缴销发票

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并且没有违法所

得的。

不予处罚。

较轻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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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票

管理

类

38
未按照规定存放和保

管发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九）未按照规定存放和保管

发票的。

较轻
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的。

可以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50 元的

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100 元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处 1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39
非法携带、邮寄、运

输空白发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跨规

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

输空白发票，以及携带、邮寄

较轻
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且发票数量不满 25 份的。

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或者虽改正但发票数量在 25 份以上

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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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运输空白发票出入境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不满 50 份的。

严重
发票数量在 50 份以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

40 丢失发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丢失

发票或者擅自损毁发票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罚。

轻微
有证据证明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原

因造成丢失的。
不予处罚。

-- 丢失定额发票，且不属于轻微情节的。

按丢失发票票面累计金额的 1%进行处

罚，不足 20 元的，按 20 元处罚，最高

处 3 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较轻 丢失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不满 25 处 200 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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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且不属于轻微情节的。

一般
丢失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 25 份以上

不满 50 份，且不属于轻微情节的。

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丢失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 50 份以上

且不属于轻微情节，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五、

发票

管理

类

41 擅自损毁发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丢失

发票或者擅自损毁发票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罚。

-- 擅自损毁定额发票的。

按损毁发票票面累计金额的 3%进行处

罚，不足 50 元的，按 50 元处罚，最高

处 3 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较轻
擅自损毁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不满

25 份的。

可以处 500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一般 擅自损毁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 25 份 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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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满 50 份的。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擅自损毁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 50 份

以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42
虚开、非法代开发

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

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

所得；虚开金额在 1 万元以下

的，可以并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虚开金额超过 1 万元的，

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较轻
虚开、非法代开发票金额不满 5000 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般
虚开、非法代开发票金额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重

虚开、非法代开发票金额超过 1 万元不

满 50 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虚开、非法代开发票金额 50 万元以上不

满 100 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30 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132

非法代开发票的，依照前款规

定处罚。
虚开、非法代开发票金额 100 万元以上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43

私自印制、伪造、变

造发票，非法制造发

票防伪专用品，伪造

发票监制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私自

印制、伪造、变造发票，非法

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

票监制章的，由税务机关没收

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作案工

具和非法物品，并处 1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印制发票的

较轻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不满 1 万元或定额发

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不满 5 份的。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作案工具和非

法物品，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般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 1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

元或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 5 份

以上不满 10 份，或者非法制造发票防伪

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的。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作案工具和非

法物品，并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印制发票的企业,可以吊销发票

准印证。

严重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 5 万元以上或定额发

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在 10 份以上，或

者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作案工具和非

法物品，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印制发票的企业,吊销发票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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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并处吊销发票准印

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监制章情节严重的。 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

发票

管理

类

44

转借、转让、介绍他

人转让发票、发票监

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

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税务机关处 1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一）转借、转让、介绍他人

转让发票、发票监制章和发票

防伪专用品的；

较轻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不满 1 万元或定额发

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不满 5 份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 1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

元或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 5 份

以上不满 10 份，或者转借、转让、介绍

他人转让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

的。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 5 万元以上或定额发

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 10 份以上，或者

转借、转让、介绍他人转让发票监制章

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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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票防伪专用品情节较重的。

45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

私自印制、伪造、变

造、非法取得或者废

止的发票而受让、开

具、存放、携带、邮

寄、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税务机关处 1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

自印制、伪造、变造、非法取

得或者废止的发票而受让、开

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

较轻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不满 5 万元或者定额

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不满 5 份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般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 5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或者定额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

5 份以上不满 10 份的。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涉及定额发票金额 20 万元以上或者定额

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数量在 10 份以上

的。

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212

135

的。

46

违反发票管理法规，

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未缴、少缴或者骗

取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四十一条：违反发票管

理法规，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税款

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未缴、少缴或者

骗取的税款 1 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

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未缴、少缴税款

或者骗取税款不满 5 万元，且积极配合

税务机关开展相关工作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未缴、少缴税款

或者骗取税款 50%的罚款。

一般

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未缴、少缴税款

或者骗取税款 5 万元以上不满 25 万

元，且积极配合税务机关开展相关工作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未缴、少缴税款或者

骗取税款 50%以上 70%以下的罚款。

严重

不配合税务机关开展相关工作，或者导

致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未缴、少缴税款或

者骗取税款 25 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未缴、少缴税款或者

骗取税款 50%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

六、 47 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 《税收票证管理办法》第五十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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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

管理

类

开具税收票证。 四条第二款：扣缴义务人未按

照本办法开具税收票证的，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

以下的罚款。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一般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处 200 元的罚款。

严重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48

自行填开税收票证的

纳税人违反《税收票

证管理办法》及相关

规定。

《税收票证管理办法》第五十

六条:自行填开税收票证的纳

税人违反本办法及相关规定

的，税务机关应当停止其税收

票证的领用和自行填开，并限

期缴销全部税收票证；情节严

重的，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下的

轻微

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

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不属于轻微情节，但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处 200 元的罚款。

严重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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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七、

纳税

担保

类

49

纳税人、纳税担保人

采取欺骗、隐瞒等手

段提供担保。

《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第三十

一条第一款：纳税人、纳税担

保人采取欺骗、隐瞒等手段提

供担保的，由税务机关处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属于经

营行为的，处以 10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较轻
不属于经营行为，或者属经营行为且担

保金额不满 5 万元的。
处 500 元的罚款。

一般
属于经营行为且担保金额在 5 万元以上

不满 25 万元的。
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属于经营行为且担保金额在 25 万元以

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50

非法为纳税人、纳税

担保人实施虚假纳税

担保提供方便。

《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第三十

一条第二款：非法为纳税人、

纳税担保人实施虚假纳税担保

提供方便的，由税务机关处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涉及虚假纳税担保金额不满 5 万元的。 处 500 元的罚款。

一般
涉及虚假纳税担保金额 5 万元以上不满

25 万元的。
处 5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涉及虚假纳税担保金额 25 万元以上，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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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

瞒等手段提供担保，

造成应缴税款损失。

《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第三十

二条：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

等手段提供担保，造成应缴税

款损失的，由税务机关按照

《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八条规

定处以未缴、少缴税款 50%

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 造成应缴税款损失不满 5 万元的。 处未缴、少缴税款 50%的罚款。

一般
造成应缴税款损失 5 万元以上不满 25

万元的。

处未缴、少缴税款 50%以上 1 倍以下的

罚款。

严重
造成应缴税款损失 25 万元以上，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未缴、少缴税款 50%以上 5 倍以下的

罚款。

八、

税务

检查

类

52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提供虚假资料，不如

实反映情况，或者拒

绝提供有关资料；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拒

绝或者阻止税务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七十条：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逃避、拒绝或者以其

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较轻
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的。
可以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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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录音、录像、

照相和复制与案件有

关的情况和资料；在

检查期间，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转移、隐

匿、销毁有关资料；

不依法接受税务检查

的其他情形。

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依照税收征管法第

七十条的规定处罚：

（一）提供虚假资料，不如实

反映情况，或者拒绝提供有关

资料的；

（二）拒绝或者阻止税务机关

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

制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严重 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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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三）在检查期间，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转移、隐匿、销毁

有关资料的；

（四）有不依法接受税务检查

的其他情形的。

53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机构拒绝接受税

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存款

账户，或拒绝执行税

务机关作出的冻结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七十三条：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拒绝接受税务机关

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存款账户，或者拒绝执行税务

机关作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缴

较轻 造成税款流失不满 10 万元的。

对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处 10 万元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1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税款流失 10 万元以上不满 30 万元

的。

对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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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

定，或在接到税务机

关的书面通知后帮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转移存款，造成税款

流失。

税款的决定，或者在接到税务

机关的书面通知后帮助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款，造

成税款流失的，由税务机关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税款流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

对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八、

税务

检查

类

54

税务机关到车站、码

头、机场、邮政企业

及其分支机构检查纳

税人有关情况时，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五条：

税务机关依照税收征管法第五

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到

较轻
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的。
可以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
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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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拒绝。 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

及其分支机构检查纳税人有关

情况时，有关单位拒绝的，由

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严重 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说明：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不满”“超过”均不含本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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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

征收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公告 2022 年第 6 号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有关部署要

求，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以下简称《通知》)和陕西省有关规定，现就划

转有关征收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我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

税务部门负责征收。除《通知》规定外，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的

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分成、减免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批准）的相关用地申请、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缴纳的上述收入，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监缴）单位负责。划

转以前和以后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

二、缴纳义务人应当依据林草部门核定的费额，按照规定的期限和程序，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申报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

三、缴纳义务人使用《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

四、税务部门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使用财政部统一

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

五、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缴纳义务人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大厅税务窗口、

办税服务厅或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

https://shaanxi.chinatax.gov.cn/art/2022/12/28/art_7526_419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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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为缴费人提供三方协议联网划扣、第三方扫码支付、POS 机刷卡、银

行转账、现金等多种缴费方式。

六、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由缴费人

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关财政、林草部门复核同意

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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